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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测验移动 APP 考试

规范

第一条 本规范中所有未说明的准则皆以国务院发布的《高等教

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》为标准，其开考专业、考试办法、考籍管理、

社会助学等规范皆与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》保持一致。

第二条 本规范中所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测验，为浙江省高

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所决定开展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助学过

程性考核中，占有一定成绩比例的综合测验。其成绩占比根据助学项

目类型有所不同。

第三条 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测验移动 APP 考试，其考

试形式规定为开卷，考试作答时间为 150 分钟，考试机会为 2 次。考

生需在规定时间内作答并提交试卷。

第四条 考试过程中，若考生因下列自身原因之一，用掉一次考

试机会，原则上不予增加考试机会：

（一）手机电量耗尽关机；

（二）因自动锁屏、来电、切换手机界面等退出答题界面；

（三）未在指定时间登陆 APP，错过考试；

第五条 考试过程中，考生出现以下行为之一的，视作违纪，依

据情节，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进行相应处罚：

（一）人脸识别时，着装未做到整洁、正常，出现不当抓拍镜头

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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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故意打扰客服技术人员、以不当理由占用客服咨询电话线

路的；

（三）威胁、侮辱、诽谤、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骚扰客服技术人

员、及侵害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行为。

第六条 若考生违背考试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

行为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，取消该科成绩：

（一）由他人代替或替代考生参加考试的；

（二）以盈利或非盈利目的，传播或试图传播试题及试题答案的；

（三）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试图获得试题答案、考试成绩的行为。

第七条 考生有第六条所列违纪行为之一的，可视情节轻重，同时

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至 3 年的处理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可同时给

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至 3 年的处理。

第八条 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的，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第九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相应的学历

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、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入学资格的，由

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书无效，责令收回证书或予以没收；已经被录取

或者入学的，由录取学校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其学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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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考过程考核 APP 资质

正保远程教育集团是合法经营的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，其开发的

自考过程考核学习 APP 已在教育部成功取得备案，同时也取得了由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监制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。备案号如下：

教育部——自考过程考核教备 APP 备：1101113 号

公安部——自考过程考核 APP 编号：11010843054-00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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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下载及安装

1、下载方式：

安卓或 IOS 系统手机打开 APP 应用商店，搜索“自考过程考核”

APP，见下图，点击安装按钮，安装软件。

安卓系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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苹果系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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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注意事项（必须设置免打扰模式）

安卓系统：

苹果系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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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手机端登陆

1.允许“自考过程考核 ”推送消息。

2.省份站点选择“浙江”。



8

3.输入账号（准考证号或者身份证号）、密码

如有问题，请拨打客服老师电话：400813555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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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试步骤

1.进行综合测验

①选择考试课程②点击考核内容③点击综合测验进行考试。

2. 检查考试状态

确认考试状态为“已签到”，点击开始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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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阅读考前须知,并开始考试



11

4.人脸识别采集人脸信息，完成刷脸

5.开始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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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考试完毕后即可查询成绩

5. 综合测验特别注意事项

①安卓手机设置免打扰模式，苹果手机设置勿扰模式,以免考试

过程中因来电失去一次考试机会。

②考试过程中会不定时进行人脸识别，请确保本人参加考试，否

则视为无效成绩。人脸识别过程中注意保护个人隐私。

③考试过程中不能打开其他窗口、不能熄屏、锁屏，（包括屏幕

自动关闭）若退出考试页面，系统自动默认占用一次考试机会。

④本次考试时间 150 分钟，请注意合理安排考试时间。

⑤每门课程有 2 次考试机会，取最高分计入综合测验成绩请考

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综合测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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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若考试过程中考试系统出现问题，无法解决请即时拨打：客服

电话 4008135555。

六、应急措施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助学 APP 综合测验考试突发情况处理办法

序号 突 发 情 况 处 理 办 法

（一）
考生无法登陆帐号

（密码错误、帐户锁定、站

点选择）

密码错误 ：客服电话/助学群；

帐户锁定 ：拨打客服电话：4008135555；

站点选错：选错站点会显示用户名不存在，选择正确站

点才能正常登陆；

参数有误：退出重新打开或卸载 app 后重新下载。

（二）

考试过程中人脸无法验证识

别

调整角度，尽量避免反光。人脸验证未通过会进入审核状

态，考生可继续考试，考后等待审核。若对审核着急，可

联系客服：4008135555

（三）
考生无法提交试卷，或若有

异常退出，无成绩

联系客服电话：40081355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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